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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報告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報告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報告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香港教育學院 (下稱 “教育學院 ”)強制退休計
劃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教育事務委員會於 2001年 10月 22日的會議席上，曾與政府當
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及教育學院校董會的代表討論
教育學院的強制退休計劃。席上，事務委員會亦聽取了各團體代表申

述的意見，當中包括教育學院講師協會、香港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

反對「強制性退休計劃」行動委員會、教育學院校董會教職員選任代

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

3. 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提升教育學院以提高教師的質素，並認

為教育學院有需要逐步減少副學位課程，因應日後的教學需要來重新

調配其人力資源。然而，委員十分關注教育學院未經周詳考慮及充分

規劃便推行強制退休計劃，結果對有關的教職員造成負面影響。委員

在會議席上通過下述議案：

“本委員會十分關注香港教育學院推行強制退休計劃的
影響，現促請香港教育學院立即凍結強制退休計劃，與

全體員工用和平談判解決問題。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成立小組跟進校董會的回應。 ”

4. 因應事務委員會通過上述議案，大學校長會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關注該項議案對香港的院校自主造成的影響。教育學院校董會通

過該項聲明，並議決繼續推行提早退休計劃。此外，教育學院校董會

同意成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一名非教育學院教職員校董及校長室和

教職員的代表，負責探討可否改善已參加凍結長俸計劃的受影響教職

員的退休福利方案，並協助他們尋找其他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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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5. 小組委員會由 11位事務委員會委員組成，並推選司徒華議員
擔任主席。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小組委員會於 2001年
11月 14日及 2002年 8月 26日先後舉行兩次會議，並在第二次會議與政府
當局和教資會會晤。

6. 小組委員會在首次會議席上決定，應與提早退休計劃工作小

組 (下稱 “工作小組 ”)討論小組的工作進度。小組委員會曾向工作小組發
出邀請，但教育學院回覆時表示，工作小組由教育學院校董會議決成

立，並向校董會負責。因此，在教育學院校董會尚未就工作小組的建

議作出考慮及決定之前，工作小組不宜與小組委員會會晤。教育學院

亦表示樂意透過教資會把工作小組的報告轉交小組委員會。儘管小組

委員會多次發出邀請，教育學院仍然堅持立場，表示工作小組不宜與

小組委員會會晤。小組委員會是透過教資會才獲得工作小組擬備的中

期報告。

7. 主席及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在 2002年 7月 12日舉行新聞簡布
會，對教育學院拒絕與小組委員會會晤及不允直接向小組委員會提交

工作小組的報告，表示極度遺憾；對教育學院拖延向教資會呈交工作

小組的最終報告，亦感到不滿。教育學院的代表最後以教資會代表團

成員的身分，在 2002年 8月 26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與小組委員會會晤。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院校自主及向公眾問責

8. 小組委員會委員對教育學院多次拒而不見表示遺憾。他們不

滿意教育學院校董會不理會小組委員會多次邀請，堅持認為在工作小

組完成工作之前，工作小組及／或教育學院的代表不宜與小組委員會

討論提早退休計劃。最令小組委員會失望的，是教育學院校董會一直

拒絕把工作小組的報告直接交給小組委員會。

9. 委員強調，他們只想向教育學院反映對強制退休計劃的意見

和建議，根本無意干預教育學院的自主權。委員認為，教資會資助大

專院校有自主權決定內務事宜，但立法會議員及傳媒有責任跟進高等

教育界任何行政失當的指稱。委員亦強調，立法會應提供渠道就富爭

議的問題作公開討論。委員指出，倘立法會不關注此事，教育學院員

方和管方之間因推行強制退休計劃引致對立，或會導致嚴重後果，很

可能危害教育學院日後的發展。委員堅決認為，如日後發生類似的事

件，有關的院校應盡早與立法會議員磋商。

10. 教資會回應時表示，教資會與教育學院均尊重立法會議員在

排解教資會資助大專院校管方和員方之間的糾紛或矛盾方面的角色及

職權。教資會資助大專院校為向公眾問責，必定會考慮立法會議員的

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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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資會進一步解釋，教育學院為實踐使命，為社會提供優質

的學位教師，必須處理人手過剩的問題及推行提早退休計劃。根據院

校自主的原則，教育學院管理層應可自由處理因推行提早退休計劃引

致的問題。個別院校亦應有酌情權決定在何時及如何就富爭議的問題

諮詢立法會議員，而教資會則會擔當諮詢角色。

12. 教資會亦指出，教育學院認為較適當的做法，是工作小組完

成工作及提交最終報告後，才與小組委員會討論此事。教資會認為，

教育學院在保持院校自主及向公眾問責方面已取得適當平衡。

受強制退休計劃影響的教職員的情況

13. 委員十分關注受強制退休計劃影響的教職員的就業前景。他

們認為教育學院應繼續協助該等教職員，直至他們覓得工作。教育學

院回應委員查詢時告知小組委員會，教育學院審訂委員會原先界定，

在提早退休計劃下共有 39名教職員須提早退休。當中 4人其後說服審訂
委員會他們能配合教育學院的未來發展需要。在最終被界定須提早退

休的 35名教職員當中，10人曾接觸工作小組要求協助求職，當中 4人已
分別在教育學院及學院的持續專業教育學部覓得工作，另外 3人亦已獲
外間機構聘用。教育學院亦告知小組委員會，先前按凍結長俸條件獲

教育學院聘用，其後被界定須提早退休的 7位教職員，各人均已獲得附
加特惠補償金。

14. 部分委員認為，教育學院日後招聘教職員時，應優先考慮在

強制退休計劃下離校的前僱員。教育學院的代表承諾，倘該等前僱員

的學歷、專業知識和經驗均與申請空缺職位的其他合適申請人相若，

教育學院會優先作出考慮。

15. 一名委員關注其餘 25名並無向工作小組要求協助的受影響教
職員的情況。教育學院的代表解釋，基於私隱考慮因素，工作小組並

無主動接觸該 25名教職員以瞭解其就業近況。然而，工作小組得悉，
部分前僱員選擇退休，而部分正在非教學界任職。教育學院的代表亦

明確指出，所有受提早退休計劃影響的教職員均已獲邀向工作小組及

教育學院講師協會尋求協助，各人亦已獲編配一個客用電郵地址，以

便與教育學院管理層保持緊密和直接的溝通。

檢討強制退休計劃的推行情況

16. 部分委員關注到，由於教育學院目前約 40%的課程均為副學位
程度的課程，學院將需要推行另一次強制退休計劃，以配合日後的發

展需要。他們強調，教育學院應檢討強制退休計劃的推行情況，以期

改善人力規劃及教職員發展策略。該等委員認為，教育學院校董會應

汲取教訓，並應公開檢討強制退休計劃的推行程序，才能避免日後出

現類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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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育學院的代表回應時表示，學院一直有密切留意提早退休

計劃的推行過程，並已透徹討論在過程中引起的事宜。如日後須推行

另一次提早退休計劃，教育學院會採取適當措施，以免出現類似的情

況。

18. 部分委員認為，教育學院須因應日後的發展，檢討教職員的

培訓及發展需要。他們強調，教育學院應知會教職員有關學院日後的

發展，並建議他們盡早把握機會進修相關的提升課程。一位委員建議，

教育學院應給予教職員進修假期，以便他們修讀與教育學院日後發展

相關的課程。

教師日後的專業發展

19. 小組委員會曾討論有關教師的供求事宜，以及為在職教師提

供在職培訓及終身專業發展機會等。部分委員察悉並關注到，由於出

生率下降，不同年齡組別的學生人數不斷減少，社會在未來數年對教

師的需求將會下降。他們指出，現時約有 5萬至 6萬名在職教師均為非
學位教師，約於二、三十年前取得教育文憑。為加強本身的競爭力，

該等教師大都願意承擔為接受培訓或進修其他領域的課程所需的部分

費用。該等委員認為，為在職教師提供持續教育，會創造相當多的空

間，造就教育學院進一步發展。他們建議教育學院應從推行強制退休

計劃的經驗中汲取教訓，並預先採取適當的人力規劃策略和措施，盡

量避免需要裁退教職員。

20. 教資會告知委員，由於預計社會對教師的需求將持續下降，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已成立小組委員會，參照學生人數不斷下降的

趨勢來檢討教師的供求情況。教資會會考慮該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才

決定教育學院的每班人數，以及分配予教育學院的下一個 3年期經常撥
款。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1. 請事務委員會委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1月 20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香港教育學院強制退休計劃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司徒華議員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何秀蘭議員

張文光議員

梁耀忠議員

楊森議員

劉慧卿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JP
麥國風議員

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馬逢國議員 ,  JP

(合共  :  11位議員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戴燕萍小姐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張炳鑫先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2年 7月 2日


